浙江工业大学中央空调临时使用审批表

填表日期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	申请部门
	
	联系人
	
	电话
	

	使用地点
	
	申 请
使用时间
	

	申请理由
	

	申请部门
意 见
	  负责人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管部门

审核意见
	负责人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公共事务管理处
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盖章）：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1、本表中主管部门审核意见栏，教学类用房由教务处、实验室类用房由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签署审核意见。
      2、本表纸质稿需一式二份，公共事务管理处、物业管理中心各一份。
      3、无特殊情况，中央空调按《浙江工业大学集中控制的空调系统使用暂行规定》执行。
